《广河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25年版）》政策解读

为便于理解和落实《广河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25年版）》，现将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在分析城市环境噪声污染特点、发展趋势及城市环境管理要求等基础上，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对功能区的划分和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确定城市范围内噪声适用区域划分及其执行标准，声环境是城市居民比较敏感的环境要素，编制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对于加强城区声环境综合整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人居环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22年6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不同的功能区制定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划定本行政区域内各类声环境质量标准的适用区域。”
202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2023年1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等17部门联合印发的《甘肃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均对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广河县城镇化进程加快，环境噪声影响程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变化，广河县现行声环境功能区已不能适应环境噪声管理需求，亟需调整。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及《广河县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8-2022）》要求，噪声区划原则上不超过5年调整一次。本次结合《广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广河县三甲集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中的总体功能定位、功能区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道路规划，结合广河县城区建设现状、建设规划和声环境质量现状，制定了《广河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25年版）》。
二、目的与意义
本方案是广河县声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明确了不同区域噪声控制标准和管理要求。其实施有利于精准管控各类噪声污染，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环境；有助于统筹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优化城市功能布局；能为噪声污染防治、环境执法和纠纷处理提供坚实支撑，推动建设生态宜居、安静舒适的城市环境。
三、政策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施行）；
（3）《甘肃省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二）规范标准
（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2）《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5）《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
（6）《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则》（HJ/661—2013）。
（三）其他依据
（1）《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号）；
（2）《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甘环大气发〔2017〕7号）；
（3）《甘肃省“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甘环发〔2023〕43号）
（4）《广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临夏州“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
（6）《声功能区划检测报告》〔甘肃晟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7）《广河县三甲集镇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
（8）《甘肃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划分和调整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甘环大气发〔2017〕4号）；
（9）《广河县城市区域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2018-2022）》。四、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覆盖广河县中心城区和三甲集镇区，总面积21.69k㎡。
1.广河县中心城区适用范围：东至潘家村东部、西至王家村东北部（规划四十一路）、南至山底、北至康临高速沿线，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总面积为9.79k㎡。
2.三甲集镇区适用范围：沙家村、上集村、东关村、陈家村、水家村、康家村和五户村，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总面积为11.9k㎡。
（二）声环境功能区类型及限值
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划分为5类，广河县暂不划分0类区（康复疗养区）和4b类区（铁路干线两侧）。
1类区：昼间限值55dB（A），夜间限值45dB（A），适用于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需保持安静的区域；
2类区：昼间限值60dB（A），夜间限值50dB（A），适用于商业金融、集市贸易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3类区：昼间限值65dB（A），夜间限值55dB（A），适用于工业生产、仓储物流集中区域；
4a类区：昼间限值70dB（A），夜间限值55dB（A），适用于高速公路、城市主干路等交通干线两侧区域。
（三）具体划分结果
1类区：共4个片区，面积6.54k㎡。其中中心城区3个（4.6k㎡）、三甲集镇1个（1.94k㎡），主要为居民集中区、文教区等；
2类区：共7个片区，面积9.36k㎡。其中中心城区4个（3.24k㎡）、三甲集镇3个（6.12k㎡），以商住混杂、商业金融区域为主；
3类区：仅三甲集镇设置3个片区，面积2.13k㎡，为工业生产和仓储物流集中区域；
4a类区：中心城区1.95k㎡、三甲集镇1.71k㎡，覆盖23条主次干道两侧区域。
（四）乡村声环境管理要求
1.乡村康复疗养区执行0类区标准；
2.村庄原则执行1类区标准，工业活动较多或有交通干线通过的村庄可局部执行2类区标准；
3.集镇执行2类区标准，独立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3类区标准；
4.交通干线两侧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4类区标准。
（五）新旧方案主要调整
1.中心城区取消原3类区（工业用地零散，不符合设置要求）；
2.1类区面积增加2.28k㎡，新增居民集中区、文教区纳入管控；
3.新增三甲集镇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填补此前管理空白；
4.细化4a类区范围，明确交通干线两侧不同相邻区域的管控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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